
关于李宏心等行政处罚情况公示
序号 处罚决定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 机构代码 事由 执法依据 处罚结果 执法主体 日期

1 普2310040488号 李宏心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2 普2310040489号 吴新兵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3 普2310040491号 孙成学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4 普2310040492号 纪中义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5 普2310040493号 李多钰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6 普2310040494号 葛厚堂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4
日

7 普2310040435号 陈亚明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8 普2310040436号 李振华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9 普2310040437号 杨兴泉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0 普2310040438号 沈汉忠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1 普2310040439号 杨兴昌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2 普2310040449号 高红梅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3 普2310040450号 沈佳俊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4 普2310040451号 杨先锋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5 普2310040452号 杨洋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6 普2310040453号 桑金江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5
日

17 普2310040353号
上海井寓公寓
管理有限公司

擅自改变物业使用
性质

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
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：业主、
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行政管
理部门批准或者不动产权属
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物业，
不得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。

罚款人
民币壹
万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18 普2310040483号 吕俊桃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19 普2310040484号 魏猛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20 普2310040485号 吕俊和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21 普2310040486号 靳奎英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22 普2310040490号 郑小峰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8
日

23 当2310040428号 周丽娟
责任人未履行责任

要求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
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一款：市
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要
求是：（一）保持市容整洁
，无乱设摊、乱搭建、乱张贴、
乱涂写、乱刻画、乱吊挂、乱堆
放、乱停非机动车，无影响通
行的积雪残冰；（二）保持
环境卫生整洁，陆域无暴露
垃圾、粪便、污水、污迹，水域

无漂浮垃圾。

警告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19
日

24 普2310040501号 贺雪松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25 普2310040502号 张宣文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26 普2310040503号 边成春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27 普2310040504号 顾磊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28 普2310040505号 张传虎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29 普2310040506号 谢永明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30 普2310040508号 杨海伦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9月21
日


